
東海大學教務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2 日 

發文文號：東哲教字第 103220041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3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核准轉系（組）學生名單。 

依    據：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第 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3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組），業經各系審查核定，茲將核准轉系（組）

各生轉入學系（組）、年級公布如后： 

1.學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A班) 

陳佳穗(1008007)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B班) 

黃于真(1021812) 

歷史學系二年級 

何柏林(1024961) 

哲學系二年級 

林志浩(1024960)  葉彥均(1029048) 

化學系化學組二年級 

張雅婷(1022045)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二年級 

黃叡瑜(1022214)   涂德昀(1022225)  廖辰展(1022245)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二年級 

陳媺潔(1022516)  蔡侑儒(1022535)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三年級 

黃姝雅(1012508)  黃芊翊(1002548)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二年級 

許文昱(1022016)  林奕如(1022303)  王語真(1022332)  曾  浩(1022346)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二年級（B班） 

楊恩顥(1017341)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二年級（B班） 

王建翔(1012550)  黃繹均(1013137)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三年級（A班） 

謝家賢(993134)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三年級（B班） 

游健瑄(101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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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二年級 

劉振思(1024715)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二年級 

賴若芸(1023725)  陳敏婕(1023733)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三年級 

王靖涵(997323)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二年級 

王伯晉(1024727)  丘梓陽(1024957)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C班） 

黃莉文(1021955)  陳詠欣(1024853)  肖夏婕(1025960)  

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B班） 

張傳岳(1013152)   

國際貿易學系二年級（A班） 

李宜佩(1022049)  

會計學系二年級（B 班） 

來鈺憓(1028142)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B班） 

楊斯媛(1023934)   

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A班） 

賴映辰(1019062)   

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B班） 

楊信宏(1002151) 

統計學系二年級（B 班） 

黃唯真 (1021951)  陳育瑩(1025709)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二年級（A班） 

陳思閔(1021632)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二年級（B班） 

謝淼發(1007340)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二年級 

顏  鑫(1024959)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二年級 

林中迎(1021135)  林珈伃 (1021331)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二年級 

李晨瑋(1021920)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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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嶢(1015349)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二年級 

林汝穎(1025344)  洪悅馨(1017220) 

社會學系二年級（B 班） 

謝嘉蓉(1017554)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二年級（A班） 

陳柏叡(1021958)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二年級（B班） 

謝京舫(1023517)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A班） 

陳泳頤(1023040)  朱珮君(1024104)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B班） 

林宛儒(1023525)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 

陳俞名(1024908)  葉美滿(1029162) 

景觀學系二年級 

鍾瀅薇(1021104)  陳柔宇(1021924)  廖小羽(1023947)  李嘉心(1012519)   

法律學系二年級（A 班） 

林楷峰(1025918)  徐鳴遠(1025952)  吳重誼(1025411)  王思淳(1025447)  

法律學系二年級（B 班） 

方皓永(1024663)  林湘粵(1025341)  王沛涵(1025345)  

法律學系三年級（A 班） 

楊承欣(1011508)   

2.進修學士班 

經濟學系二年級 

孫大翔(1003046)   

法律學系二年級 

鍾暉鍵(F1022221)  陳明玲(F1022228)   

二、以上核准轉系（組）學生計學士班 68 名、進修學士班 3 名，各生應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在核

定系（組）年級註冊，並儘先補修缺修之課程。惟本學期成績如有達本校學則第 31 條規定之退

學標準者，仍應依照學則規定處理。 

三、經核准轉系（組）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返回原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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